課程教學大綱
	課程名稱(中文)：
	社會法專題研究（一）
	開課單位：
	法律學系

	課程名稱(英文)：
	Monographic Study of Social Law (I)
	課程代碼：
	6055101_01

	授課教師：
	郝鳳鳴
	分機：
	35101

	
	
	E-Mail：
	lawfmh@ccu.edu.tw

	開課時間
	週二13:10-16:00（7,8,9）
	上課教室
	法學院407

	學分數：
	2
	必/選修：
	相對必修
	開課級別：
	碩博合開

	課程概述：
	面對2026年即將到來的超高齡社會，應及早全面檢視現行法規範調適之道。我國人口結構在少子化及高齡化的趨勢下，勞動市場將面臨勞動力短缺與老化的問題。此外，我國高齡者的勞動力參與率如與國際比較，相對較低，且明顯較早退離勞動市場。高齡者若提早退休並依賴社會，則人口老化對社會帶來的是挑戰、危機與負擔；但若有效利用具生產力與能力的高齡人力資源，不僅得以減緩我國勞動力減少的衝擊，維持國家經濟之發展，對其個人生命意義的發展也將有重大影響，促成老年自主，使人口老化對社會帶來的是機會、轉機與人力資源。
又，我國整體人口結構快速趨向高齡化，使得長期照顧（簡稱長照）需求人數也同步增加。為發展完善的長照制度，2007年行政院即核定《長照十年計畫》（簡稱長照1.0），積極推動長照業務。
隨著人口老化及照顧服務需求多元化，為因應失能、失智人口增加所衍生之長照需求，提供從支持家庭、居家、社區到住宿式照顧之多元連續服務，建立以社區為基礎之長照服務體系，行政院於2016年12月核定《長照十年計畫2.0》（簡稱長照2.0），並自106年1月起實施長照2.0，以回應高齡化社會的長照問題。
長照2.0的目標希向前端銜接預防保健、活力老化、減緩失能，促進長者健康福祉，提升老人生活品質；向後端提供多目標社區式支持服務，轉銜在宅臨終安寧照顧，減輕家屬照顧壓力，減少長照負擔。除積極推廣社區整體照顧模式試辦計畫、發展創新服務，建構以社區為基礎的健康照護團隊體系，並將服務延伸銜接至出院準備服務、居家醫療等服務。
本課程將從社會法觀點檢視現行相關規範，思考並探討高齡社會下就業與長期照顧所衍生的綜合性法律問題。

	  
	1、 熟悉高齡就業及長期照顧相關概念、理論與方法。
2、 瞭解實務爭議問題，培養運用社會法概念對高齡就業及長期照顧等議題分析之能力。
3、 提供專業知能協助他人解決社會法與高齡就業及長期照顧相關問題。
4、 藉由課程討論交流意見，尋求社會變遷下，社會法與高齡就業及長期照顧規範之因應之道。
5、 培養提出創新見解之能力。

	教學方式：
	以同學多元閱讀後所整理之文章導讀、時事整理以及判決評析為基礎，加以補充不同面向之資訊以及議題之相關爭議點，藉以激發課堂中同儕之討論以及個人獨立思考之能力。

	課程與系所發展目標及學生基本能力指標相符程度說明：
	本課程以高齡就業及長期照顧相關規範以及實務案例探討為課程核心。
以同學大量閱讀後彙整之報告為基礎，累積其對該議題法律知識之基本理解，再藉由老師於課堂上，就該報告之點評與補充，刺激同儕間之討論，思考如何應用法律分析並解決問題，以調整法律，因應社會變遷，使同學不僅具備社會法相關知識與基礎概念外，尚能獨立思考和發表。


	授課教師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
	1、 教師專長：
	勞動法、社會法、民法

	
	2、 學術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
	茲列舉3篇如下：
1. 民108 《高齡社會法之理念與實踐》，新學林。

2. 民 107《法治國原則與2018年金改革》(合著)，元照。
3. 民 106《高齡社會勞動與社會法之挑戰與因應》，《全國律師》第二十一卷第二期。

	成績計算方式：
	(暫定)上課參與20%、文獻與時事導讀30%、專題報告50%

	參考書目：
	一、高齡社會法之理念與實踐，新學林，2019年。
二、法治國原則與 2018 年金改革，元照，2018 年 。
三、高齡社會勞動與社會法之挑戰與因應，全國律師第 21 卷第 2 期，2017 年。
四、醫護健保與長照法規，三民書局，2019年。
五、長照法律面面觀，元照，2021年。
六、台灣社會法與社會政策協會，社會法，元照， 2016 年 9 月。
七、社會保障法講義－社會法，郝鳳鳴，自版，2010年。

	備註：
	


